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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岸带地理环境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 

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海岸带地理环境监测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

（以下简称“实验室”）的管理，依据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重点实验室管

理办法》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实验室以深圳大学、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（市海洋局）、香

港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依托单位。 

第三条 实验室以海岸带地理环境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，定位于快

速城市化压力下的海岸带地理环境监测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。 

第四条 实验室设立海岸带水岸一体测绘方法与技术、海岸带地理环境动态监

测与分析、海岸带地理环境数据建模与管理、海岸带地理环境智能决策与服

务四个研究方向。 

第五条 实验室旨在建设成为我国海岸带地理环境监测的高水平研究中心、优

秀人才聚集和培养中心、高水平研究成果转化基地，以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

和绿色生态海岸带建设。 

第二章  职责 

第六条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主要职责包括： 

1 贯彻国家有关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，编制实验室总体规划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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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批准实验室的建立与调整，组织实验室的评估和检查； 

3 聘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及实验室主任； 

4 依据国家局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对实验室工作进行指导。 

第七条 依托单位的主要职责包括： 

1 为实验室提供后勤保障以及经费等配套条件； 

2 负责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及实验室主任的遴选，报送国

家局聘任； 

3 配合国家局做好实验室评估工作； 

4 根据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建议，制定和完善实验室目标、任务和研究方向，

解决实验室建设与运行中的有关问题等。 

第三章  运行与管理 

第八条 实验室秉承“开放、流动、竞争、协作”的运行机制，实行学术委员

会领导下的实验室主任负责制，学术委员会是实验室最高学术机构。 

第九条 学术委员会由相关领域十一名著名专家组成，设主任一名、副主任二

名；学术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。 

第十条 学术委员会审议实验室发展方向和研究计划以及重大学术活动和年

度工作，审核实验室开放基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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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的总体运行，依据实验室规章制度独立开展工

作。 

第十二条 实验室研究队伍由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组成，按实验室所设研究方向

由实验室公开聘任。 

第十三条 实验室根据研究方向设立开放基金，吸引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优秀人才

参与。 

第十四条 对在实验室完成的专著、论文、软件、数据库等研究成果均应署实验

室名称,专利申请、技术成果转让、申报奖励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 

第十五条 实验室建立开放基金、设备和学生等管理制度。 

第十六条 实验室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，加强人才引进，促进学科交叉与合作。 

第十七条 实验室开展科技成果转化、推广和宣传工作。 

第十八条 配合国家局每年对实验室工作进行考核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
